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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 年 1 月 2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谨向你通报联合国为阿拉伯国家联盟(阿盟)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观察团提

供支助的情况。 

 我收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·埃拉拉比的来文，特别是 2011 年

12 月 19 日和 2012 年 1 月 10 日的来信，其中请求联合国“紧急”派遣一个专家

组，协助阿盟完成阿盟部长理事会交给的任务，即发展和制订为叙利亚平民提供

保护的方式与机制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经协商后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回复

纳拉拉比博士，确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(人权高专办)愿意为此目的

部署一个人权和保护专家组，提供人权监察培训。 

 人权高专办经常应各国政府的请求，在技术合作方案范围内向执法官员和其

他行为方提供人权和保护培训，并为此目的制订了标准培训模块。阿盟与联合国

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协议已规定提供此类援助，大会第 65/126 号决议第 4、5、6

段也具体要求提供此类援助。 

 除了与埃拉拉比博士进行正式通信往来之外，人权高专办还与阿盟进行了工

作级别接触，以确定精确的培训方式。人权高专办建议派一个由四名培训员和专

家组成的小组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前往开罗，向观察团成员提供为期两天的人权

监察培训。阿盟对此表示同意。应阿盟的请求，预定培训重点为人权监察适用原

则和方法，特别是关于走访拘留中心所关押人员、释放政治犯、监察游行示威情

况、人员遭强迫或非自愿失踪案件的适用原则和方法。 

 应阿盟请求，2012 年 1 月 15 日在部署培训团之前推迟了部署日期，直至阿

盟根据定于 2012 年 1月 19日举行的会议就观察团的未来所作决定发出进一步通

知。此后，人权高专办获悉该次会议已改期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举行。 

 人权高专办已通知阿盟，其培训员和专家小组仍随时准备前往开罗提供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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